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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創作並非新鮮事，它自古已然。大家熟悉的宋代大詞人蘇軾，以當年的流行詞牌
（即曲調）旋律，填上協音的詞，妙筆生花，既寫 盡社會百態，也留下不朽的文學貢
獻。今天網上的舊曲新詞，不論是用來諷刺時弊，還是抒發情感，又或純粹作為文學
創作，其本質都與當年蘇東坡的詞同出一轍。誠然，隨着時代發展，歌詞和歌曲的風
格 都與宋代有所不同，這是文學巨浪流動的必然結果，但這不影響我們的焦點，宋代
歌詞創作和今天的歌詞創作，兩者在本質上並無二致。可惜，若蘇東坡生於今日的香
港，他平生最輝煌的文學成就，在政府官員眼中，皆變成罪。版權奸商拒絕民間的第
四方案，其理據為該方案與世貿的「三步檢測」相違背。可是，法律學者已指出，所
謂的「三步檢測」，涉及的是商業、貿易運用，二次創作主要是民間運用而非商業運
用，只為創意文化的一部份而不是圖利，方案並不會影響既得利益者。第四方案不會
影響商家吃他們的大茶飯，檢控他們的真正盜版，那麼為何不可以「貿易歸貿易，民
間歸民間」？為何死也要手握着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連呼吸一口氣也要得奸商恩准？把
大茶飯貿易一套，強加於毫不相干的創作文化上，根本是歪理。版權條例修訂必須保
障創作空間，保護真正的音樂創作人而非「版權收數佬」。政府所提出的三個方案，
都不能真正保障民間創作人，決不接受。本人強烈要求政府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－即
UGC 方案，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，不受惡法監管。
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，跟隨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。這亦是本人可以接受方
案的底線，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。版權奸商不代表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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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，不作全面咨詢，只是製造更多問題。當局今次咨詢，
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，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咨詢。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
作咨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
由，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。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、腳 痛醫腳之感。即使政
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，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（如安
全港等）不能配合，豁免將形同虛設。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：只容許政治
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。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（戲仿、模仿、諷刺、滑稽）更



小，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，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。奸商拋出此方
案，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，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？即使他們「皇恩
浩蕩」的姿態般「恩賜」蟻民政治諷刺權利，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
情、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？我支持「UGC方案」，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
「三步檢測」。雖然有人聲言UGC立法違反世貿「三步檢測」，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
智慧的。眾所周知，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，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
生態中，許多政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，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。這
些意見並不等於有客觀道理支持。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，難道沒考慮過當中
利害衝突嗎？加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UGC立法，而且足足一年，在劍拔弩張的跨國
利益爭奪戰下，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，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「三步檢測」的言
論，並沒有足夠的事實理據，去支持它站住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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